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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露的交易 

對南京風電進行收購及增資 -  

有關未達成2021及2022年度業績保證之更新 

 

本公告乃由深圳高速公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36B條

作出。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3月15日及2022年12月20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及本

公司之2021年及2022年之年度報告(「年報」)。除另有定義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等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未達成2021及2022年度業績保證 

 

如該等公告所披露，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環境公司於2019年3月15日與南京風電

及其12名股東(「賣方甲」)及另一名股東(「賣方乙」)簽訂併購協議。根據併購協

議，環境公司於完成對南京風電合計的收購及增資後，已持有南京風電51%股權，

賣方甲共同持有49%股權，而賣方乙退出南京風電。賣方甲承諾南京風電2019年、

2020年、2021年和2022年經審計的營業收入分別不低於人民幣4.5億元、人民幣6

億元、人民幣7.6億元和人民幣9.5億元，經審計的淨利潤分別不低於人民幣0.56億

元、人民幣0.7億元、人民幣0.88億元和人民幣1.06億元。 

 

有關業績保證、併購協議完成後賣方甲持有南京風電股權的詳情可參閱本公司日

期為2019年3月15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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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風電已達到2019年度和2020年度的目標業績，未能達到2021年度及2022年度

的目標業績。如該等公告及年報所披露，以及根據南京風電2021年及2022年度的

經審計財務報告，南京風電於2021年及2022年分別錄得淨虧損約人民幣1.15億元及

2.31億元。與目標業績相比，環境公司於2021年度及2022年度應佔利潤的缺口分別

為人民幣1.04億元和人民幣1.72億元。按照併購協議的約定，當南京風電第三次或

第四次(即2021年或2022年)未能達到目標業績時，賣方甲須同比例按約定的計算方

式將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南京風電股權無償轉讓給環境公司作為補償，賣方甲應

作的補償將以其各自持有南京風電的股權為限。 

 

未達成2021及2022年度業績保證事宜之更新 

 

董事會謹此宣布，於2023年11月9日，環境公司與除了朱勝利 (「朱先生」)之外的

11名賣方甲簽訂了有關業績保證事宜的協議(「補償協議」)。根據補償協議，賣方

甲(除朱先生外)同意按併購協議約定，將其各自於南京風電持有的全數股權共計

47.04%無償轉讓給環境公司，以履行彼等對環境公司進行補償的義務。明細如下： 

 

賣方甲(除朱先生外) 持有南京風電之股比 

南京安倍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23.18% 

潘愛華 6.86% 

張誌 3.92% 

殷壽源 2.94% 

江陰建工集團有限公司 1.96% 

劉廣生 1.96% 

王姝曼 1.96% 

王安正 1.71% 

戎升平 1.57% 

繆麗英 0.59% 

錢建英 0.39% 

總計 47.04% 

 

 

上述按補償協議進行的股權轉讓全部完成後，賣方甲(除朱先生外)的業績保證則履

行完畢，環境公司將持有南京風電98.04%的股權。環境公司將密切關注該11名賣

方甲的實際履約情況，以及進一步與尚未簽訂協議的朱先生協商，敦促其履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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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適時採取法律手段，切實維護本集團的合法權益。 

 

董事會認為在併購協議框架內，通過上述股權轉讓，賣方甲(除朱先生外)將履行業

績保證；簽訂補償協議屬於公平合理以及最大程度上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本公司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以披露最新發展情況。 

 

 

承董事會命 

趙桂萍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3 年 11 月 9 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廖湘文先生(執行董事兼總裁)、王增金先生(執行董事)、

文亮先生(執行董事)、戴敬明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曉艶女士(非執行董事)、呂大偉先生(非

執行董事)、白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飛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繆軍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和徐華翔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